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相关事项 

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

小板关注函【2020】第 541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出

具核查意见之财务顾问，对关注函所涉及的问题说明如下： 

1、你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已实现营业收入 17.64 亿元，同比增长 1.99%。

请你公司结合前三季度公司 2020 年剔除房地产业务收入后的营业收入增长情况

以及你公司推出股权激励方案的时点，补充说明对 2020 年业绩指标的设置是否

能达到激励效果，是否存在变相向激励对象输送利益的情形。 

（1）根据公司提供相关资料，公司 2017 年至 2020 年营业收入和剔除房地

产后的收入情况如下所表示，其中 2017 年和 2018 年无房地产收入：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合计 

2017 营业收入

（万元） 
33,280.87 44,796.69 49,012.41 53,322.63 180,412.60 

2018 营业收入

（万元） 
38,423.69 61,404.18 53,222.80 65,668.99 218,719.66 

2019 年营业收入

（万元） 
35,065.78 61,575.64 76,269.07 82,233.24 255,143.74 

2019 年剔除房地

产业务营业收入

（万元） 

35,065.78 51,751.66 75,323.79 70,562.64 232,703.88 

2020 年营业收入

（万元） 
43,778.69 62,408.48 70,170.74 88,000.00 264,357.91 

2020 年剔除房地

产业务营业收入

（万元） 

39,960.00 59,891.28 68,758.73 88,000.00 256,610.01 

注：上述 2020 年第四季度业绩为实现股权激励业绩考核指标所需达到的最低值，下同。 

从上表可见，剔除房地产业务后，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已实现营业收入



16.86 亿元，同比增长 3.99%，与本次激励计划设定业绩指标 25.66 亿元，相差

8.8 亿元，占 2020 年业绩的 34.29%。 

从绝对值来看，2020 年第四季度需要完成营业收入 88,000 万元，远高于 2017

年第四季度的 53,322.63 万元、2018 年第四季度的 65,668.99 万元和 2019 年第四

季度的 70,562.64 万元。 

从相对值来看，2020 年第四季度需要完成的收入占全年比例为 34.29%，高

于 2017 年第四季度的 29.50%，2018 年第四季度的 30.02%和 2019 年第四季度的

30.32%。 

从增长速度来看，2020 年第四季度需要完成的收入单季度同比增长幅度

24.71%，远高于 2019 年第四季度单季度同比增长幅度 7.45%，高于 2018 年第四

季度单季度同比增长幅度 23.15%。 

（2）根据公司提供相关资料，2020 年 1 至 10 月，公司剔除房地产业务营

业收入为 19.23 亿元，远低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设置 2020 年剔除房地产业务营

业收入不低于 25.66 亿元。 

截至激励计划公告日公司 2020 年全年营业收入尚存在不确定性，完成本次

激励计划业绩指标，需要核心管理团队在第四季度开拓进取，努力拼搏。 

（3）公司选取营业收入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指标合法、合规。除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外，公司设置的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可以对考核期内激励对

象的工作表现作出较为准确、全面的综合评价。根据激励对象前一年度绩效考评

结果，确定激励对象个人是否达到解除限售条件及实际可解除限售比例，符合《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本次激励计划实施有助于公司激励核心管理团队，从而

提升公司竞争力。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后认为：公司业绩考核指标的设置符合《管理办法》

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具有科学性、合理性。不存在变相向激励对象利

益输送的情形，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你公司 2017 年-2019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16%、21.23%、16.65%，

本次解除限售业绩目标以 2019 年业绩为基数，2020 年、2021 年、2022 年营业

收入增长率分别不低于 10%、21%、33%。请你公司结合剔除房地产业务后营



业收入的历史业绩与变动预期、市场环境变化、行业特点等详细说明选取剔除

房地产业务后营业收入作为单一考核目标的确定依据及其合理性、营业收入增

长率的设定是否过低、是否能够起到激励作用、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1）根据公司提供相关资料，公司 2017 年、2018 年没有房地产业务收入，

营业收入分别为 18.04 亿元、21.87 亿元，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为 25.51 亿元，

其中房地产业务收入为 2.24亿元，剔除房地产业务后公司营业收入为 23.27亿元，

同比增长 6.39%。 

公司 2017 年至 2020 年剔除房地产业务后的营业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合计 

2017 营业收入

（万元） 
33,280.87 44,796.69 49,012.41 53,322.63 180,412.60 

2018 营业收入

（万元） 
38,423.69 61,404.18 53,222.80 65,668.99 218,719.66 

2019 年营业收入

（万元） 
35,065.78 51,751.66 75,323.79 70,562.64 232,703.88 

2020 年营业收入

（万元） 
39,960.00 59,891.28 68,758.73 88,000.00 256,610.01 

从上表可见，公司在各个季度的营业收入波动较大，各期间营业收入未存在

季节性。2017 年至 2020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对应年度比重分别为 29.56%、

30.02%、30.32%、34.29%。如需完成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2020 年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占本年度营业收入比例要明显高于前三年水平，2020 年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需要高于 2019 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公司原有产品升级和涉足新的品类，是实现公司持续发展以及相关考

核指标的达成的重要保障。但无论是原有产品提升和新品类的拓展，对于公司来

讲都是业务的重大突破，业务经营上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在证监会行业分类中为

“专用设备制造业”考虑公司行业及产品的特殊性，拓展市场增加订单销量，是

公司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而营业收入是能够反映公司市场占有率及成长性的重

要指标。 

（3）根据公司提供相关资料，全资子公司威海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6 月成立，目前该公司除建设上述员工用房项目外，未从事其他房地产

开发业务。2019 年房地产业务开始实现收入，截止目前，所有商品房绝大部分



已出售完毕。房地产业务收入不是公司长期主营业务收入，而是阶段性收入。 

（4）根据《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公司选取营业收入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

业绩考核指标合法、合规。为公司现阶段的核心指标。营业收入是衡量企业经营

状况和市场占有能力、预测企业经营业务拓展趋势的重要标志，反映了公司成长

能力和行业竞争力提升。在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下，公司提升原有产业高端产品

市场份额，拓展新的产业市场空间，都需要公司团队，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在

未来三年中通过营业收入的持续增加来实现。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后认为：公司采用剔除房地产业务后的营业收入作为

考核指标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且充分考虑行业发展状况，考核指

标的设置兼具挑战性、可实现性，能够发挥长期激励作用。有利于激发员工的

激励计划，从而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 



（本页无正文，仅为《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威海广泰空港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30 日 


